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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要求：
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
舒城县人民医院，为投保人。中标保险公司为保险人，负责承保及履行保险责任。 在投保人的经营场所内因投保人的过错或非故意行为导致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第三者为被保险人。
二、保险责任：
对投保人在经营场所的过错或非故意行为导致第三者的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依法应当由投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依法承担赔付责任。
三、责任范围:
1、投保人依法应承担的对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经济赔偿责任；
2、投保人因发生损害事故应支付的诉讼等法律费用等；
3、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投保人为缩小或减少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四、责任限额：
年度保险责任限额1000万元，中标人在该责任限额内对采购人承担赔付责任，不设单次事故赔偿限额，不设事故免赔额。
五、合同期限：
合同期限为3年，采取 1+1+1 模式。合同1年1签，合同到期后，经甲方考核合格后方能续签。保险期为合同期，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六、理赔服务：
1、被保险人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保险人按照中标的保险责任和赔付标准将保险赔款支付给被保险人。
2、发生争议时，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协商不成可向舒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若出现责任难以鉴定的情况，依据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或公安部门的事故原因报告进行裁定。已经诉讼的，以法院的判决或者调解为准。
3、特别约定：保险人应指定专人负责保险事故的现场处理和理赔；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指定的人员应及时到场负责事故的处理、协商和理赔。
七、报价费用：
无论投标结果如何，供应商应自行承担其编制与递交投标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
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包含完成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实施过程中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采购人增加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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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舒城县人民医院公众责任险服务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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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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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约情况
	1.履约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该公司在我单位服务期间能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我单位对其服务给予优秀评价。
注：此处评价标准请用如下词语表述：
档次一：“很好”“非常满意”“优秀”；
档次二：“总体不错”“满意”“较好”“良好”；
档次三：“一般”“还行”“及格”。

	
	3.该公司在我单位服务期间能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我单位对其服务给予98分评价。
注：采用打分制的，此处评价标准请用分值评价：
档次一：≥98分（含）；
档次二：88分（含）-98分（不含）；
档次三：70分（含）-88分（不含）。

	
	注：本表格“履约情况”中，2、3项内容无须重复评价，仅选取一项内容评价即可，未评价项用“/”填写。

	合同甲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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